杨应急字〔2024〕  号

杨陵区应急管理局
关于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4·16”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

2024年4月16日16时40分左右，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文物勘探现场发生一起坍塌伤害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96.6万元。
依照《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经区政府同意，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公安分局、区人民检察院、区总工会等有关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查明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现将《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4·16”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呈报，请区政府予以批复。
妥否，请批示。
附件：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4·16”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联系人：赵彦华 袁世琪 联系电话：87019706）

杨陵区应急管理局
2024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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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
“4·16”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4月16日16时40分左右，位于杨凌示范区货场路的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文物考古勘探工地现场，1名劳务勘探人员在探槽取样作业时，不慎被探槽西侧壁坍塌塌陷土块掩埋在土中，造成当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96.6万元。
[bookmark: _GoBack]事故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示范区安委办对此起事故实施挂牌督办。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2024年4月18日，经杨陵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示范区应急管理局、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杨陵街道办工作人员和相关专家为成员的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4·16”坍塌事故调查组，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经调查组认定：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4·16”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因违规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8067][bookmark: _Toc29881][bookmark: _Toc1483][bookmark: _Toc26567][bookmark: _Toc677][bookmark: _Toc12433][bookmark: _Toc18914][bookmark: _Toc21][bookmark: _Toc3117][bookmark: _Toc6081]一、事故基本情况有关单位和项目建设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5334][bookmark: _Toc15395][bookmark: _Toc27368][bookmark: _Toc9423][bookmark: _Toc6925][bookmark: _Toc20670][bookmark: _Toc27763][bookmark: _Toc18033][bookmark: _Toc23265][bookmark: _Toc29989]（一）事故发生项目及相关单位概况
1.项目建设管理情况
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为工业园区公司2018年取得的储备空地，约161亩，分东西两个地块。文物勘探是土地使用前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工业园区公司告知杨陵区文管所要进行文物考古勘探，杨陵区文管所答复找陕西考古研究院进行文物考古勘探，最终将勘探成果报告报送杨陵区文管所备案。
2023年10月，工业园区公司和陕西考古研究院签订了考古勘探协议书，勘探工作经费为487945.56元，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此地块的文物勘探，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因协作方履行劳务协作造成的任何人身财产损害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劳务协作单位承担。博古文勘公司中标承揽文物勘探劳务协作业务（考古勘探协议书第9.6条明确陕西考古研究院可根据该项目具体情况进行劳务协作），又将具体劳务分包给恒泽农业公司具体实施，2024年1月，博古文勘公司完成了对该项目西地块（约65亩）的文物勘探阶段性工作。2024年4月14开始对该项目东地块（事发地块）勘探文物勘探工作，东地块约96亩。
21.建设单位
杨凌工业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园区公司）成立于2012年06月18日，注册资金为76亿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1040359875819X8，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地址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高干渠路东段3号工业园区公共服务中心7层，法定代表人为朱文超。
经营范围：工业园区建设、投资、开发和管理。
32.文物勘探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于1958年，原名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1963年归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后改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84年归属陕西省文物局，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2006年12月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要承担陕西省境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任务。 
43.劳务协作单位
西安博古文物勘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古文勘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2日，注册资本为800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代码为91610132766955361X，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郭周虎，地址在西安市张家堡城运公寓2110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文物文化遗址保护服务；文物考古勘探及技术服务、咨询；建设工程考古调查及文物影响评估、咨询；考古发掘土方清运、技术服务；文物保护、修复；数字测绘、无人飞行器航摄及倾斜摄影测量；房建工程。
54.劳务分包单位
杨凌恒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泽农业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5日，注册资本为壹佰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代码91610403MA6TG6868Y，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淡盈波淡某波，住所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水运东路8号楼创业工场1013室。
经营范围：农业新技术的开发、推广，智能连栋温室、日光温室、拱形温室的设计、施工；各种温室产品资材的销售，现代农业园区规划、咨询；生态餐厅规划设计、施工；无土栽培展示设计、施工；家庭园艺、阳台生态小菜园产品的销售；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及绿化养护管理，节水灌溉工程的设计、施工及材料的销售，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造林苗木、城镇绿化、经济林苗木的种植、销售；互联网销售；装卸搬运服务；家政服务；建筑劳务分包（劳务派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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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为工业园区公司2018年取得的储备空地，约80亩，文物勘探是土地使用前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工业园区公司告知杨陵区文管所要进行文物考古勘探，杨陵区文管所答复找陕西考古研究院进行文物考古勘探，最终将勘探成果报告报送杨陵区文管所备案。
2023年10月，工业园区公司和陕西考古研究院签订了考古勘探协议书，勘探工作经费为487945.56元，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此地块的文物勘探，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因协作方履行劳务协作造成的任何人身财产损害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劳务协作单位承担。博古文勘公司中标承揽文物勘探劳务协作业务（考古勘探协议书第9.6条明确陕西考古研究院可根据该项目具体情况进行劳务协作），又将具体劳务分包给恒泽农业公司具体实施，2024年1月，博古文勘公司完成了对该地块的文物勘探阶段性工作。
2024年4月16日16时许事故发生当天，恒泽农业公司负责人淡某盈波按照博古公司的安排要求，计划用挖掘机挖三个勘槽进行验收前取样，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最终验收做准备，前两个勘槽挖完并取样无异常情况，16时40分左右，在挖完第三个勘槽后取样时发生了勘槽西侧壁坍塌事故，在挖完第三个勘槽后取样时事故发生。当时
劳务分包单位恒泽农业公司考古工地现场负责人淡某波和朋友东某及临时雇佣工刘某强（勘探员）、挖掘机司机罗某通，在事故考古工地现场作业，淡某波指示罗某通在指定位置挖出宽约1.5米、长约10米、深约3.5米的第三个勘槽，让刘某强进入堪沟底部用探杆采土取样，淡某波和朋友东某离开作业现场2米左右去放无人机拍摄勘探现场视频资料。第三个勘槽西侧壁突然坍塌（见图1：坍塌现场照片），将刘某强全身掩埋，17:08分，杨凌示范区医院120救护车到达事发现场实施抢救，后发现刘某强意识丧失、自主呼吸消失，无活动性出血，宣布临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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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坍塌现场照片
（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2024年5月9日下午14时，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发生地进行了现场勘察，具体勘察情况如下：
1.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文物勘探作业事故现场，出入口未见到考古勘探项目牌、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安全生产牌等，可见勘槽（沟）呈长方形，经现场测量，南北方向长10米，东西方向宽1.5米，深度3.5米，现场有一台挖掘机和探杆，土体和探杆上无血迹。
2.勘槽有坡道未放坡，勘槽西侧约呈扇形塌方，塌方量约3.2立方（见图2：坍塌位置平面图），可见到救援时挖土的痕迹，勘槽两侧土体较潮湿，夹杂着建筑垃圾和小石子，高约1.2米的弃土堆放在勘槽西侧1.8米以外。勘槽边无临边防护栏杆，也未见到安全警示标志。
3.未见死者遗留的安全帽、手套、护目镜等个人防护用品。
[image: 沟槽示意图]
图2：坍塌位置平面图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共造成 1人死亡，死亡人员信息如下：
刘某强，男，54 岁，身份证号610**********0512，系陕西省扶风县绛帐镇古水村人，为恒泽农业公司临时雇佣的劳务人员。
2.直接经济损失
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 1986)计算，经调查测算，此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96.6万元（不含事故调查、罚款费用）。
2、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事故信息接报及应急处置情况事故经过、救援情况和评估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4月16日下午16时许，劳务分包单位恒泽农业公司考古工地现场负责人淡盈波和朋友东京及临时雇佣工刘兵强（勘探员）、挖掘机司机罗通通，在事故考古工地现场作业，淡盈波指示罗通通在指定位置挖出宽约1.5米、长约10米、深约3.5米的第三个勘槽，让刘兵强进入堪沟底部用探杆采土取样，淡盈波和朋友东京离开作业现场2米左右去放无人机拍摄勘探现场视频资料。16时40分左右，勘槽西侧壁突然塌方（见图1：坍塌现场照片），将刘兵强全身掩埋，17:08分，杨凌示范区医院救护车到达事发现场，经医生诊断,确认刘兵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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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坍塌现场照片
（二）事故救援情况和评估
事故发生后，在作业现场旁边休息的罗通通罗某通看到塌方后，立即大声喊叫淡盈波淡某波和东京东某出事了，三人很快跑过去，发现勘槽西边坑壁上部（长度约8米左右）坍塌了。三人进到塌方现场用手刨实施救援，16时42分，淡盈波淡某波让东京东某拨打119救援电话，不久他们刨到了探杆，后又往探杆旁边刨了一点，此时刘兵强刘某强头部露出来，随后淡盈波淡某波立即安排罗通通罗某通拨打120急救电话，罗通通罗某通打完电话后下到勘槽继续和淡盈波淡某波用手刨，约16时55分把刘兵强刘某强头胸部全部刨出来，不久之后119（消防队）到现场后继续实施救援，约17时03分左右，消防队已经把刘兵强刘某强上半身刨出来，4、5分钟后，刘兵强刘某强被抬上来。17时08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实施抢救，后发现刘兵强刘某强意识丧失、自主呼吸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下颌骨离断伤，无活动性出血，宣布临床死亡。约17时40分，经杨陵区公安分局刑侦人员现场勘验，排除他杀。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杨陵区政府能够及时调度医疗、消防、公安、应急等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共享较为畅通，较好的做到事故信息通报、事故现场管控，督促博古文勘公司及时和亡者家属代表达成了民事赔偿，妥善处理遇难者善后事宜，安抚遇难者家属，较好的履行了各部门职责。
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2024年5月9日下午14时，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发生地进行了现场勘察，具体勘察情况如下：
1.杨凌智慧农业综合物流园区外贷项目文物勘探作业事故现场，出入口未见到考古勘探项目牌、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安全生产牌等，可见勘槽（沟）呈长方形，经现场测量，南北方向长10米，东西方向宽1.5米，深度3.5米，现场有一台挖掘机和探杆，挖掘机上无验收牌和操作规程牌，土体和探杆上无血迹。
2.勘槽有坡道未放坡，勘槽西侧约呈扇形塌方，塌方量约3.2立方（见图2：坍塌位置平面图），可见到救援时挖土的痕迹，勘槽两侧土体较潮湿，夹杂着建筑垃圾和小石子，高约1.2米的弃土堆放在勘槽西侧1.8米以外。勘槽边无临边防护栏杆，也未见到安全警示标志。
3.未见死者遗留的安全帽、手套、护目镜等个人防护用品。
[image: 沟槽示意图]
坍塌位置平面图
四、伤亡人员情况及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刘兵强：男，54 岁，身份证号610324197007280512，系陕西省扶风县绛帐镇古水村人，为恒泽农业公司临时雇佣的劳务人员，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经调查测算，此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96.6万元（不含事故调查、罚款费用）。
三五、事故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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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古文勘公司勘探项目过程中勘槽未采取支护加固措施。第三个勘槽位置在该地块低洼地带，地表雨水都汇集于此，形成该地带土壤含水率较高，坑壁或坡体存在失稳风险时，未采取支护加固措施[1]，随后勘槽西侧壁失去稳定坍塌下去，将正在勘槽底部用钻杆取样的刘某强掩埋，发生坍塌是造成事故的主要直接原因。
2.刘某强安全意识淡薄，未持有效的勘探员资格证违规作业，未佩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违章进入未支护的勘槽作业是造成事故的次要直接原因。，劳务单位恒泽农业公司负责人淡盈波在勘槽挖掘一定深度后发现这一异常情况时，未汇报给博古勘探公司项目负责人胡超，不但未停止作业，也未待编制好施工方案后再实施，而是心存侥幸，凭借前两个勘槽均无事的经验，在未采取任何支护措施的情况下，继续口头指示罗通通挖完第三个勘槽，挖完勘槽后也未采取任何支护措施，让未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刘兵强下到勘槽底用探杆取样，随后勘槽西侧壁失去稳定坍塌下去，将刘兵强掩埋，发生了坍塌事故。调查组勘察现场后认为：勘槽开挖未采取支护技术措施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文物勘探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现场安全监管缺失是此次事
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1.博古文勘公司。该单位依法在陕西省政府采购平台中标事

[1] 《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DB61/T1724—2023）第6.6条： 地质条件、周边环境复杂，坑壁或坡体存在失稳风险时，应采取支护加固措施，当其深度或高度较大时，支护方案应进行专家论证。
[2] 
。
2.刘兵强（亡者）：安全意识淡薄；未持有效的勘探员资格证违规作业；未佩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违章进入未支护的勘槽（有限空间）作业。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查阅资料和勘察现场后认为：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另一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故项目文物勘探劳务协作资格；未提供资质证书、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安全交底、施工方案等资料；勘探前未制定安全专项方案；违法将劳务转包给无劳务资质的恒泽农业公司；未建立双重预防机制；未配备考古工地安全员、落实安全技术措施，未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和查阅资料后认为：该单位违法转包劳务作业，以包代管，项目负责人胡超未到现场履职，未有效履行劳务协作单位的管理责任，是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间接原因。
1. 2.
1.工业园区公司
该单位依法依规与陕西考古研究院签订了《考古勘探工作协议书》，明确约定了安全生产责任；该单位土地部有专人负责基本建设过程中用地手续和文物勘探工作，提供了较齐全的本单位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工作纪要、安全交底等资料；该单位向杨陵区文管所上报了文物勘探事项。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和查阅资料后认为：该单位履行了建设单位的管理责任，与此次事故发生无间接因果关系。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该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了考古勘探协议，依法在陕西省政府采购平台分包了事故项目的文物勘探劳务协作合同；对博古文勘公司又将劳务分包给恒泽农业公司违规行为未发现和制止；未按照《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DB61/T1724—2023）提供本单位考古工地安全策划、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及事故处理等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等资料，未配备考古事故工地安全员；未按照《考古勘探工作规程》第四条提供由领队、技师、探工、测绘员、资料员等组成的事故工地考古勘探队伍资料；未按照陕西省文物局转发《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考古勘探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在事故项目考古勘探工作实施前，向杨凌示范区文体旅游教育局报备。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和查阅资料后认为：该单位以包代管，对违法转包劳务作业失管，未认真履行文物勘探总包单位的管理责任，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次要间接原因之一。
恒泽农业公司。该单位未取得陕西省政府采购平台该项目分包的文物勘探劳务合同；未提供与刘某强（死者）签订的劳务合同；未提供本单位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安全交底等资料；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和查阅资料后认为：该单位无考古勘探劳务作业资质，不具备考古勘探劳务作业管理能力，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次要间接原因之一。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该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了考古勘探协议，依法在陕西省政府采购平台分包了事故项目的文物勘探劳务协作合同；对博古文勘公司又将劳务分包给恒泽农业公司违规行为未发现和制止；未按照《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DB61/T1724—2023）提供本单位考古工地安全策划、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及事故处理等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等资料，未配备考古工地安全员；未按照《考古勘探工作规程》第四条提供由领队、技师、探工、测绘员、资料员等组成的事故工地考古勘探队伍资料；未按照陕西省文物局转发《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考古勘探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在事故项目考古勘探工作实施前，向杨凌示范区文旅体局报备。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和查阅资料后认为：该单位以包代管，对违法转包劳务作业失察、失管，未认真履行文物勘探总包单位的管理责任，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次要间接原因之一。
3.博古勘探公司
该单位依法在陕西省政府采购平台中标事故项目文物勘探劳务协作资格；未提供本单位劳务协作合同、资质证书、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安全交底等资料；违法将劳务转包给无劳务资质的恒泽农业公司；未建立本单位双重预防机制；考古事故工地未设置安全员（监护人）。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和查阅资料后认为：该单位违法转包劳务作业，以包代管，项目负责人胡超未到现场履职，未有效履行劳务协作单位的管理责任，是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间接原因。
恒泽农业公司
该单位无劳务资质，未提供与博古勘探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未提供与死者签订的劳务合同；未提供本单位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安全交底等资料；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和查阅资料后认为：该单位无考古勘探劳务作业资质，违法承揽考古勘探劳务任务；不具备考古勘探劳务作业管理能力；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次要间接原因之一。
4.工业园区公司。该单位对考古工地勘槽未采取支护等安全技术措施，博古勘探公司考古工地未配备安全员、违法将劳务转包给无劳务资质的恒泽农业公司、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不到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未认真履行文物勘探总包单位的管理责任等问题失察失管；未对事发考古工地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未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考古工地现场存在的坍塌事故隐患，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次要间接原因之一。



5.行业监管部门
杨凌示范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和杨陵区文化体育旅游局是文物保护行业两级监督管理部门，调查组查阅了国家和陕西省文物局官方网站，其内设职能部门中均无考古勘探工地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只有考古勘探工作质量和文物保护安全的监督管理职责。
调查组从两级行业监管部门人员的询问交流中了解到本单位都没有建设工程相关专业的专业人才，也没有政策文件和制度支持，无法对考古勘探工地进行安全监督管理。调查组认为：两级行业监管部门没有考古勘探工地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与此次事故发生无间接因果关系。
6. 淡盈波（恒泽农业公司法人代表兼现场负责人）
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和查阅资料及勘察现场后认为：在勘槽挖掘一定深度后发现土壤含水率较高的异常情况时，未汇报给博古勘探公司项目负责人胡超，且未停止作业；对现场安全风险预判的知识与能力欠缺；未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交底；未对现场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检查；是此次事故发生的次要间接原因之一。
7. 胡超（博古文勘公司劳务协作项目负责人）
调查组询问相关人员和查阅资料及勘察现场后认为：事发当日未到事故考古工地履职，且未履行请假手续，也未安排其他人员代管其不在现场的项目负责人职责；未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是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间接原因。
四六、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博古文勘公司
该单位未提供本单位劳务协作合同、资质证书、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安全交底、施工方案等资料；违法将劳务转包给无劳务资质的恒泽农业公司；未建立双重预防机制；项目负责人胡超未到现场履职，未配备考古工地安全员、落实安全技术措施，未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有效履行劳务协作单位的管理责任，违反《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DB61/T1724—2023）第4.5条[2]、《安全生产法》第四

[2] 《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DB61/T1724—2023）第4.5条：考古工地应配备安全员，负责工地安全策划、安全管理、安全检查及事故处理等。
 十一条[3]、第四十九条第一款[4]之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该单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
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作出相应处理决定。
2.恒泽农业公司
该单位未取得陕西省政府采购平台该项目分包的文物勘探劳务合同；安全技术措施不到位；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
配备劳动防护用品，不具备考古勘探作业安全条件，违反《考
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DB61/T1724—2023）第6.6条、《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5]、第二十八条第一款[6]、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五条[7]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该单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次要管理责任。
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九十九条、一百零一条、一百零二条和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作出处理决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二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该单位以包代管，对违法转包劳务作业失察、失管，未提供相关标准要求的资料，未对博古文勘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坍塌事故隐患，事故调查期间经调查人员屡次联系仍未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8]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不接受事故调查组问询，违








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9]和《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10]之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1.工业园区公司（建设单位）
调查组认定：该单位履行了基本建设文物考古勘探管理责任，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无管理责任。
建议：免于对工业园区公司追究责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总包单位）
该单位以包代管，对违法转包劳务作业失管，未提供相关标准要求的资料，未认真履行文物勘探总包单位统一协调的管理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该单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连带管理责任。
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其处以10万元的罚款由省文物局对陕西考古研究院进行问责处理，陕西考古研究院对院内负责考古安全监管人员进行问。
博古文勘公司（劳务协作单位）
该单位违法转包劳务作业，以包代管，项目负责人胡超未到现场履职，也未安排本单位其他人员到考古工地现场履职；未有效履行劳务协作单位的管理责任，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该单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
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对其处以30万元的罚款。
4.恒泽农业公司（劳务单位）
该单位无考古勘探劳务作业资质，违法承揽考古勘探劳务任务；安全技术措施不到位；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配备劳动防护用品，不具备考古勘探作业安全条件，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该单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次要管理责任。
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其处以20万元的罚款。
（二）
责处理，同时将处理结果抄送杨陵区安委会办公室。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刘某强（亡者），安全意识淡薄；未持有效的勘探员资格
证违规作业；未佩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违章进入未支护的勘槽作业，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11]和五十七条[12]规定，导
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刘某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主要责任。

[9] [8]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五十四条：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建议：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对事故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2] 
[13] 
1.刘兵强（亡者）：安全意识淡薄；未持有效的勘探员资格证违规作业；未佩戴个人劳动防护用品，违章进入未支护的勘槽（有限空间）作业，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和五十七条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刘兵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主要责任。
建议：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

胡超：博古文勘公司劳务协作项目负责人，事发当日未到事故考古工地履职，且未履行请假手续，也未安排其他人员代管其不在现场的项目负责人职责；未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违反2.郭某虎：博古文勘公司法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在此次劳务协作项目中未及时督促公司该项目负责人，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该勘探过程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事发当日胡超未到事故考古工地履职时，也未安排其他人员代管其不在现场的项目负责人职责；未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13]、二十八条之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和五十八条之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胡超郭周虎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五条规定，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2040%的罚款。
3.淡盈波淡某波：恒泽农业公司法人代表兼现场负责人，在勘槽挖掘一定深度后发现土壤含水率较高的异常情况时，未汇报给博古勘探公司项目负责人胡超，且未停止作业；对现场安全风险预判的知识与能力欠缺；未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交底；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14]、二十八条、四十六条[15]之第二十七条、四十六条、五十五条和五十八条之规定，导致事故发生。
调查组认定：淡某波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第四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
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40%的罚款。
（三）对相关部门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工业园区公司，对考古工地失察失管；未对事发考古工地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未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考古工地现场存在的坍塌事故隐患。
调查组认定：该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管理责任。
建议：示范区安委办对工业园区公司及相关人员作出处理意见。
2.示范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履行作为示范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落实考古勘探工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未定期开展安全检查、督促消除隐患。
调查组认定：该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
建议：示范区安委办对示范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作出处理意见。
3.杨陵区文物管理所，履行作为杨陵区文物管理的监管执法部门，落实考古勘探工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未定期开展安全检查、督促消除隐患。
调查组认定：杨陵区文物管理所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
建议：杨陵区文旅体局对杨陵区文物管理所作出处理意见，并抄报区安委会办公室。
五、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博古文勘公司
要深刻反思此次事故，有效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夯
实安全生产管理基础，杜绝违法转包劳务作业现象；加强文物考古勘探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辨识评价，制定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加大安全风险辨识教育培训，提高企业安全

调查组认定：淡盈波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次要领导责任。





建议：由杨陵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九十六条规定，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30%的罚款。

（三）行政主管部门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杨凌示范区文体旅游局和杨陵区文体旅游局没有文物考古勘探工地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调查组认定：两级行政主管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无监管责任。
建议：免于对两级行政主管部门追究责任。



七、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一）工业园区公司
要健全基本建设项目考古勘探工地安全管理制度；虽然考古勘探工作特殊，工作协议约定由考古勘探单位负责，但是建设单位要深入工地巡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考古勘探单位立即整改，提高企业事故防范能力，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要深刻的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强化红线意识，守牢底线思维；要把文物考古勘探作业过程的安全管理提上议事日程；严格执行《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DB61/T1724—2023）地方标准，切实提高企业事故防范能力，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博古文勘公司
要深刻反思此次事故，有效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夯实安全生产管理基础，杜绝违法转包劳务作业现象；加强文物考古勘探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辨识评价，制定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加大安全风险辨识教育培训，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恒泽农业公司
 要借鉴此次事故教训，依法取得相应资质许可后开展业务工作，扎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要深刻的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强化红线意识，守牢底线思维；要把文物考古勘探作业过程的安全管理提上议事日程；严格执行《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DB61/T1724—2023）地方标准，切实提高企业事故防范能力，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四）示范区工业园区公司
要健全基本建设项目考古勘探工地安全管理制度；虽然考古勘探工作特殊，工作协议约定由考古勘探单位负责，但是建设单位要深入工地巡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考古勘探单位立即整改，提高企业事故防范能力，严防类似事故发生。
（五）杨凌示范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杨凌示范区和、杨陵区文物管理所文体旅游局
要按照《安全生产法》“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夯实两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责任。一是要向本级政府申请编制，增加建设工程专业人员加强对文物考古勘探作业过程的常态化安全监督管理，确保安全监管无盲区；二是要向本级政府申请资金支持，聘请建设工程专业专家或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对文物考古勘探作业过程进行常态化安全检查，确保安全监管无死角；三是要针对此次事故，在辖区文物考古勘探工地，开展警示教育，确保本辖区文物考古勘探工地工作安全稳定。
八、附件      
附件1：
1、区应急管理局关于申请成立“4.16”事故调查组请示文件；
2、区政府关于成立“4.16”事故调查组批复文件；
3、调查杨凌工业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资料有：
（1）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2）组织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交底（复印件）；
（3）文物考古勘探工作协议书（复印件）；
（4）应急预案（复印件）。
4、西安博古文物勘探服务公司资料有：
（1）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陕西恒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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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调查有关人员询问笔录及视频录像（原件）：
（1）工业园区公司总经理助理马辉询问笔录；
（2）工业园区公司土地部苏天乐询问笔录；
（3）西安博古文物勘探服务公司项目经理胡超、现场负责人淡盈波、朋友东京、挖掘机司机罗通通询问笔录；
7、调查取证施工现场照片：
（1）亡者在土中照片1张；
（2）救援过程照片1张；
（3）现场勘察时照片1张；
8、调查文体旅游部门资料：

附件2（注释）：
1.本报告所指《安全生产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6月1日通过，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2.《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3.《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6.《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7.《考古工地安全施工规范》（DB61/T1724—2023）
8.《考古勘探工作规程》
9.陕西省文物局转发《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考古勘探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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